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

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及证监发[2005]120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情

况进行了核查和落实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2011年末，公司的对外担保人民币48,778.33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为2,368,930,590.98元）的20.59%。 

没有对非关联公司提供担保。 

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共人民币48,778.33万元，其中：为控股子公司赤峰

中色锌业有限公司19,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；为控股子公司赤峰中色

库博红烨锌业有限公司11,3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；为控股子公司中国

有色（沈阳）泵业有限公司18,478.33万元基建贷款提供担保。 

公司没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我们注意到，被担保对象中赤峰中色库博红烨锌业有限公司及中国有色（沈

阳）泵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%（分别为78.11%和86.50%），鉴于该公司

为控股子公司，我们认为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，从而控制相关风险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一贯遵循内控制度，不存在违规或失当担保，严格控制了

对外担保风险，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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